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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卜
之
觀
念 
〔尊
者.

一
券

拾
五
年
來
。.我
國
政
治
舞
臺
上
之
人
物
，甲 

起
乙
仆
。"
丙
去
丁
來
。。輾
轉
循
環
。、，無
一
非
爭 

權
奪
利
逞
頭
露
角
之
輩
。。間
或
參
以
一 
二
新
角 

色
：
而
此
新
角
色
者
。。大
都
由
依
草
附
木
而
來 

。。故
舊
軍
閥
倒
。。新
軍
閥
繼
。。舊
官
僚
倒
。C  新 

官
僚
繼
。。而
皆
有
政
客
爲
之
簇
弄
。。又復宣蟹一 

不
如
豈
蟹:
而
政
局
乃
愈
變
愈
奇
。L

今
日
無
南 

無
北
。。殆
同
出
豈
轍
也
。。

夫
中
華
民
國
者
二
我
四
萬
萬
人
之
中
華
民
國 

，也
。七
政
沿
舞
臺
，人
人
得
而
登
之
。。非
限
於
狗 

.荀
豐
之
輩
也
。。無
論
民
國
主
權
在
民
？
載
在 

約
法
。
凡
屬
國
民
。。不
能
自
卸
其
責
任
。C
即就 

一糾
紛
之
現
狀
言
之
。C

長
此
不
變
。。勢
將
亡
國
。。 

糠
折
鸞
一$
岂
欲
求.
.7椽
之
庇
覚
可
得
乎 

爲
今
之
計
，C某
人
攝
政
。。某
人
組
閣
，，某
也 

護
憲
，6
.

某
也
護
法
。。某
主
復
舊
國
會
。。某主選一 

一新國會、羣
盲
喧
関
。管
爲
討
厭
。。惟
有
掃
而
空 

之
。使
不
復
擾
及
吾
民
之
耳
鼓
。。而
吾
民
唯
壹 

之
主
張.Q

則
勿
論
政
治
問
題
。一
法
律
問
題
，皆 

須
取
决
於
國.民
大
會
議
以
後
6

人而所以召吏國一 

，民
會
議
看
二
宜
以
自
動
的
出
之
Q

愈
速
愈
妙
。否 

則
人
人
皆
袖
手
。。，亡
無
日
矣 

zzs^ilil^zzz

 

"
中
俄
貨
物
損
失
賠
償
交
涉 

▲
損
失
總
數
干
萬
萬
四
千
萬

▲
要
求
賠
償
交
涉
之
經
過 

北
京
通
信:
中
俄
會
議
。。因
受
時
局
影
響
。。犬 

會
停
頓
。然
各
專
門
委
員
會
則
仍
在
進
行
。賠
償 

委
員
會
每
星
期
五
均
照
舊
開
會
。。該
會
事
項

00 

.以
貨
物
損
失
及
賠
償
及
盧
布
跌
價
損
失
兩
案
0U
- 

爲
數
最
鉅
；
故
首
先
審
查
各
處
寄
來
之
貨
物
損 

一失表册。。截
至
二
拾
八
日
止
。、，此
項
表
册
，。已 

一
完
全
審
查
竣
事
。"費
時
達
三
個
月
之
久""
聞
韻 

失
數
目 
。共
約
十
萬
萬
叫
千
萬
。。以
郵
费
商 

品
被
沒
收
或
失
落
者
最
多
。。其
中
證
據
確
鑿
者 

約
八
干
萬
。
其
餘
之
六
千
萬
。
證
據
雖
有
。。但 

.不
甚
完
全:
盧
布
因
跌
價
所
受
損
失
案
。預
計

由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 

亞
洲
皇
后

七
月
升
二
日 

加
拿
大
皇
后

八
月
五
日 

俄
國
皇
后十

本公司
歩

各
別
船

改
不

良
往*^呂宋

4
入埠

諸
 

諸
代 

君

辦
-

入
欲 

汽
埠
打
 

e

請
電 

求
亞

到
皆 

苗
鉄
永
可

▼
◎
▲
僑
胞
欲 ®
公
公
薈
實
利
者
請
整 

•
遊

義

捐

券

」 

(
一)
本
會
館
發
行
有
饕
捐
券
。。籌
集
之
欵
。。以
五
成
給
獎
鑑 

餘
存
五
成
。"
除
支
應
用
經
費
毋
。所
存
者
完
青
淸
償
鑑 

館
新
舊
地
稅
用
。。不
能
移
作
別
途 

蠢 

(
壹}
^
義
捐
券。一

憂
時
一
。■

最
公
等
管
。假
如
鱼
息 

六
千
條
。。則
將
六
靠
號
數
。6

各
寫
一
條
1

。置
於
甲
箱
。» 

寫
五
千
九
百
條
吉
字
。6與
寫
得
獎
第F

耋
得
獎
第
一
显 

票
各
壹
條
。。共
一
百
條
4

。合
吉
字
票
五
干
龙
百
條
。。共
1篓 

條
。。置
於
乙
箱
。。用
八
名
未
滿
十
三
歲
童
子
抽
票
。。先
盘 

名
1

。分
甲
乙
兩
靈
勻
。。罵
分
抽
走
如
同
曦
此
童
鑫 

箱
抽
出 
一 票
。。爲 三
貳
0

號
。。彼
童
在
乙
箱
抽
出
一 
票
義 

得
獎
第
五
名
。C

則
三
二
0

號
券
。"
中
獎
第
五
名
矣
。。又
着 

時
此
童
在
甲
箱
抽
出
一
票
。。爲五亠•
应
一
婆
。彼
童
在
爲 

抽
出
一
票
。。是
个
吉
字
。。則
五
二
四
一
號
塞
中
彩
矣
。s
 

類
推
。。此
兩
童
抽
滿
拾
分
鐘
。。又
換
別
兩
童
攬
勻
再
抽
。感 

十
分
鐘
。。及
換
別
兩
童
。。A
童
舞
更
警
。至
開
淸
六
處 

爲
止
。。開
彩
時
由
會
館
毒
鲁
老■

胞
拾
名
。。專>|  

視
。四
名
記
錄
。。步
責
登
記
。。幷
請
各
團
體̂
^
監
豔

一灘

及
各
界
僑
胞
自
由
來
視
監
。0
凡M

SN

年
職
員
。P
開
彩
時
雕 

-
-
-
以
示
淸
白 

■
 

理
售
券
者
，。售
出
之
券
。。由
會
館
每
條.酬 

茶
資
銀
五
仙
。。又
凡
售
券
者
。。如
其
售
出
之
選
號
數
鑫 

得
獎
者
。。准
其
向
得
獎
者
抽
潤
資
百
分
之
五 

二  

«

 

壹)
此
項
義
措
券:
由
六
月
一
日
開
售
。。至
八
月#
壹
日

1b 

。。九
月

—二
日
午
后
貳
時
半"
。在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禮
堂
官
酔

開
抽
票
處
， 

一 酬
勞)
，。凡

跳

開
彩 

一  

1

 

二
)
代
售
券
者
切
。每
兩
星
期
報
吿
一 
次
。。並
將
售
券
之
欵 S
織 

交
委
員
會
財
政
主
任
。。並
須
於
八
月
卅 
一 號
以
前
。。將
爨 

售
出
之
券
之
號
數
及
銀
繳
交
。。以
便
彙
齊
各
號
數.開
彩
編
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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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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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海
琴
樽
。。京 

華
冠
蓋
。。酒
邊 

紅
袖
。。樓
外
靑

山
！本
酒
横
開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 

年
數
。。中
西
稱 

譽
。。遐
邇
馳
名

半
。

。。庖
丁
擅
邮
屉.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

、。賞
心

國

之
歡
。。益
以
侍 

女
款
待
週
全
一一

洞
鋪

麗

倘
僑
胞
聯
袂 

電
話
(
詩 
麼)

肆
叁
六
七
 

光
顧
嗚
本
主
人

一
倒
屣
歡
迎
；

鑫
恭
頌<10  

薛
慶
先
生
字
金
達
會
邑 

之
長
沙
鄕
人
也
先
生

精
通
醫
理
術
擅
歧
黃 

對
于
花
柳
醫
積
瘀 

復
發
駁
骨
各
等
奇
難 

雜
症
確
係
堪
構
獨
步 

聖
手
與
報
章
之
上
大 

車
特
車
者
真
有
霄
壤 

之
別
也
最
近
如
鄭
喜 

忠
膝
部
之
患
牛
頭
癱 

岑
羅
患
腎
漏
鄭
锻
慶 

之
風
火
眼
疾
唐
淸
之 

脚
部
斷
骨
鄭
維
文
之 

患
疝
氣
病
鄧
護
之
花 

柳
症
均
蒙 
先
生
施 

以
R

方
立
奏
奇
效
弟 

等
皆
係
患
病
得
救
之 

人
愧
無
以
爲
報
故
特 

聯
同
頌
揚
先
生
之
德 

况
且
先
生
賦
性
義
俠 

慈
愛
爲
懷
對
于
患
病 

者
就
醫
每
次
僅
取
囘 

藥
資
全
愈
後
酬
勞
一 

節
聽"
自
便
尤
爲
醫 

界
中
之
難
能
而
可
貴 

者
謹
將
經
過
事
實
登 

報
剖
白
俾
僑
界
患
病 

者
知
所
審
愼
而
就
醫

、薛
慶
先
生
寓
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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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曆
歲
次
丙
寅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
達
，二
十
四
億
之
鉅
。。至
歷
次
開
會
情
形
、。則
以 

廿一 
日
最
佔
重
要
。。茲
錄
如
下

是
日
王
委
員
長
提
出
華
僑
財
產
損
失
證
據 .
册 

，。幷
羌
帖
及
債
券
等
？
送
交
俄
委
員
長
審
閱

00 

王
對
俄
娄
長
詢
問
C

C

現
當
番
查
已
完;
俄
國
所 

有
應
行
交
出
賠
償
之
欵
3

當
用
如
何
手
續
交
付 

。。俄
委
員
長
審
閱
後
？
謂
貴
國
提
出
各
種
損
失 

證
據
。。其
中
頗
複
雜
。。白
黨
時
亦
有
之
？
最
妒 

關
於
宣.切
重
要
間
題
。。可
請
雙
方
全
權
代
表
先
一 

爲
解
决
C
C

以
俄
國
共
產
國
性
質
與
他
國
不
同

Co 

如
德
國
向
俄
國
所
要
求
之
損
失
。。始
終
未
允
賠 

償
。。恐
難
賠
償
第
三
國
之
要
求
。。王
謂
本
會
數 

次
會
議
：
所
審
查
者
補
繳
貨
欵
及
損
失
證
據
「 

均
甚
確
實
。。貴
國
前
曾
承
認
允
賠
最
少
債
額

00 

後
又
中
止
。。究
竟
何
種
爲
疑
義
者
。。請
即
指
出 

00 

以
免
前
後
矛
盾
。。至
俄
國
與
德
國
有
何
關
係 

。。中
國
槪
不
與
聞
。。中
國
對
俄
國
乃
債
權
國
。 

俄
國
爲
債
務
國
：
債
權
國
無
受
債
務
國
分
配
之 

理
。。至
所
謂
洪
產
。。乃
蘇
俄
自
身
問
題
。C
與
中 

國
無
干
。。中
國
承
認
貴
國
爲
蘇
聯
共
和
國
。。幷 

未
承
認
蘇
聯
共
產
國
。。俄
委
員
長
謂
前
次
所
承 

認
。。係
承
認
預
閱
該
項
損
失
證
據
。，證
明
其
確 

實
。。幷
非
承
認
後
即
可
賠
償"
。余
所
言
之
德
俄 

賠
償
比
例
。，係
由
俄
國
對
於
賠
償
根
本
上
而
言 

。。非
欺
騙
之
談
。。譬
如
有
契
約
的
有
合
同
的

00 

按
法
律
亦
當
要
付
賠
償
。。何
况
證
據
確
鑿
。。俄 

國
當
然
賠
償
。"
頃
所
云
及
德
國
者
。。不
過
私
人 

談
話
偶
及
之
耳
。惟
查
該
項
證
.<多
不
完
備
，机 

載
明
貨
已
交
淸
字
樣
者
。此
種
損
夫
，或
可
賠
償 

其
有
不
書
明
白
者
。似
此
損
失
則
無
從
賠
償 
仍. 

須
要
分
類
審
杳
丁
如
尙
有
何
種
證
據
未
經
審
杳
丁 

均
請
交
由
我
方
統
計
。。將
來
報
吿
俄
政
府
。。或 

亦
有
損
失
提
出
。。雙
方
損
失
互
對
後
。一當   

< 辦 

法
。姑
待
與
加
大
使
言
之
。王
謂
所
有
審
查
之
各 

種
損
失
證
據
：
業
經
完
全
提
出
、。即 
或
尙
有
若 

千
。9
亦
係
未
報
到
之
細
數
目
。。可
保
留
作
日
後 

審
查
。。但
已
審
查
完
竣
之
證
據
。。究
竟
何
項
可 

予
賠
償
。。何
項
尙
有
疑
義
。"
希
望
明
白
表
示

00 

先
訂 
一 原
則
一
按
澈
底
辦
法
解
决
之
。。王
委
員 

會
卿
云
。C

俄
國
政
府
前
已
賠
償
尙
未
償
淸
之
咨 

種
損
失
。。如
何
辦
理
。。很
委
員
長
謂
俄
政
府
前 

旣
付
過
之
賠
償
？
當
無
問
題
，。王
委
員
長
旋
謂 

^̂
tititit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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